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陽明校區職務宿舍戶籍設立申請書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申 請 人  服務單位  

聯 絡 電 話  電子郵件  

宿 舍 別  村 宿舍號碼  

本人借用職務宿舍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需

要，擬將本人及下列家屬設籍於學校(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 2 段

155 號)，請核發宿舍住宿證明。 

……………..………(請簽章) 

設籍者姓名 
(須包含老師本人) 

稱 謂 身 分 證 號 碼 出 生 年 月 日 

   年   月   日 

   年   月   日 

   年   月   日 

   年   月   日 

   年   月   日 

經 營 管 理 一 組 總 務 處 

奉核可後請文書組在住宿證明用印 

 

 


